
 

 1 

 

 

 

 
 

陕路发[2012]138 号 
 

 

关于魏晓辉等 28 位同志 

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经集团公司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，同意魏晓辉等 28 位同

志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现将人员名单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下列同志具有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 

魏晓辉  张银波  李晓兰  冯蕊利  陈慧琳  惠军武 

路文娟  陈文奎  张东坡  杨  凯  韦援伟  刘甲斌 

鹿新平  刘文江  尤  锦  任雪能  刘建锋  魏建利 

徐金托  尹书玲 

二、下列同志具有技术员任职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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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飞超  李国强  秦海龙  马爱珍  李雪丽  闫志超 

杨建茹  曹宏博 

以上同志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时间从2011年 10月 15日算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二 O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职务  任职  资格  通知 

  抄送：公司领导，人力资源部，档（三十）。  

  录入：张  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郭永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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